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2025年 6 月 16 日院长办公会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学院因公出差人员工作与生活的需要，加强和规范差旅费管

理，按照勤俭办事、从紧必需的原则，结合学院实际，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各部门人员。财务部门办理差旅费报销要严肃财

经纪律，严格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差旅费是指工作人员临时离开本地城区开展公务活动所

必需的费用，开支范围主要包括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

通费。

第四条 各部门严格差旅费管理，严格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禁无实质内

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严禁异地

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差需由分管院长批准,

其他工作人员出差由本部门负责人审批，报院办备案。

第二章 城市间交通费

第五条 城市间交通费指从出发地至目的地之间发生的交通费，包括机票、

火车票、轮船票、汽车票、自驾车道路通行费等费用。

第六条 出差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城市间交通费凭增值税发

票报销，未按规定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自理。



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标准表：

交通工具
火车（含髙铁、动车、

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不含

旅游船）
飞机

其他交通

工具（大

巴、滴滴

或出租

车）

自驾车

舱位

火车硬席（硬座、硬

卧），高铁/动车二等

座，全列软席列车二

等软座

三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1.50/每

km

第七条 到出差目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选择时，出差人员在不影响公务、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当选乘相对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

第八条 乘坐飞机的，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凭据报销；订票费或经批

准发生的退票费、交通意外保险费凭据报销，每人次限购交通意外险一份。

第三章 住宿费

第九条 住宿费是指出差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入住宾馆(包括饭店、招待所等，

下同）发生的房租费用。

第十条 工作人员出差，住宿费限额标准按照分地区住宿费限额报销。具体

标准为：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每天限额 460元/人；其他省会城市

每天限额 350元/人；其他城市每天限额 300元/人。

第十一条 出差人员应当在对应的出差目的地住宿费标准限额内，选择安全、

经济、便捷的宾馆住宿，住宿费用凭增值税发票报销。

第四章 伙食补助费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天数（含往返）计算，按

每人每天 180 元标准予以补助。接待单位安排就餐的，不再报销伙食补助费。

市内出差按每人每天 50元报销伙食补助。

第五章 市内交通费

第十三条 市内交通费按出差自然天数计算，每人每天限额 80元以内凭票据

实报销，超出 80元部分不予报销。

第十四条 出差人员因公出差由单位派车的，不再报销市内交通费。

第十五条 自驾车出差的如因市区路况不熟可以凭票报销市内交通费。

第六章 参加会议、培训等的差旅费

第十六条 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培训（不含参加党校、行政学院或社会

主义学院等脱产培训学习），办理报销手续时除提供《出差审批单》外，还需

附会议或培训通知。由举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不再报销会议、培训期间的

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举办单位不统一安排食宿的视同公务出差）。

其中：赴外省参会（训）的，可报销在途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往返各 1

天计发。

第十七条 凡经批准带薪到外地参加党校、行政学院或社会主义学院等脱产

培训学习并在校食宿的，在校学习期间食宿费凭发票据实报销；往返城市间交

通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按差旅费规定报销。在市内参加培训学习，学

校要求在校食宿的，在校学习期间食宿费凭据报销。



第十八条 招生差旅费按照学院招生就业处规定执行，其中住宿费报销限额

为每天 300元、伙食补助为每天 300元。

第十九条 成人教育异地授课差旅费报销业务由继续教育学院另行规定。

第二十条 科研教研等项目报销差旅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市

内交通费参照公务差旅费有关规定办理。自带交通工具的，不再报销市内交通

费。

第二十一条 由学校组织的学生到外地实习一律乘坐火车硬座、轮船四等舱

位或长途公共汽车；住宿费按教职工出差住宿标准的三分之一控制，其城市间

交通费和住宿费凭据报销，途中伙食补助费限额 20/人/餐。

第七章 报销程序

第二十二条 建立出差审批制度。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各部门严格控

制出差人数和天数。出差人员执行出差任务前，应填写《出差审批表》，经部

门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出差。

第二十三条《出差审批表》的审批：出差人根据工作需要填制《出差审批

表》，出差天数在两天以内的由部门领导批准，超出两天的报院长批准 。

第二十四条 报销差旅费时根据《出差审批表》和相关住宿费、交通费、市

内交通费等合法有效票据填制《差旅费报销单》，经部门领导签字后，分别报

学院财务处负责人、纪检负责人审核后，院长审批。

第二十五条 出差任务完成后，出差人员应一次性报销全部出差费用。不同

处室（单位）人员共同出差的，应由牵头处室统一办理报销手续，如为学院派

车，也包括随行驾驶员的费用。



第八章监督问责

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应当加强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差旅费报销的内控管理，对

本单位出差审批制度、差旅费预算及规模控制负责，相关领导、财务人员等对

差旅费报销进行审核把关。

第二十七条 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应不定期开展差旅费的专项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

员的责任：

（一）部门无出差审批制度或出差审批控制不严的；

（二）虚报冒领差旅费的；

（三）不按规定报销差旅费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违规资

金应予追回，并视情况予以通报。

第九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 差旅费原则上不准预借款。

第三十条 工作人员报销差旅费相关费用，须提供税务发票或政府非税收入

票据等合法原始凭证。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7月 1 日起实行，原《差旅费管理办法》同时

废止。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